
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 青浦检察院供图

手机聊天遇上“有缘人”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葛天天 王擅文

“我没有想过我会杀人”。 看守所里， 25 岁的余朋神色颓丧， 痛苦地用手用力揉着头。

余朋涉嫌杀害的对象， 是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 “嫂子”， 也是与他暗度陈仓的 “情人” 陈芯。 因对方提出借

款 20 ?元买房， 并以 “鱼死网破” 相要挟， 余朋决定痛下杀手。 随后又用陈芯的指纹解锁她的手机转走 7 ?元，

与朋友飞往三亚度假。

出差在外的陈芯丈夫一直联系不上妻子， 觉得不对劲返回家中时， 才发现妻子竟然已经死亡……

因涉嫌故意杀人、 盗窃两宗罪， 近日， 余朋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余朋是江苏人， 2017 年， 家里拼凑了

一笔钱给他来上海创业。 起初， 余朋发展

得还算顺利， 隔三差五寄回家的钱让父母

笑逐颜开， 亲朋好友都夸他年轻有为。 然

而好景不长， 没多久， 余朋的生意开始走

下坡路， 生意惨败。 赔光所有钱后， 他做

起房地产中介的工作， 跟着客户东奔西走

是他的生活日常。

很快， 余朋就从创业失败的阴影里缓

了过来， 他觉得和创业相比， 这样的工作

节奏也不错，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且余

朋觉得自己还年轻， 一切都有希望。 余朋

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离地铁站和公

司不远。 因为帮房东谈拢了好几桩不错的

买卖， 余朋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格。

2019年 11月的一个寒夜， 下班在家的

余朋刷起交友软件， 他注意到一个美女的

头像， 定位显示就在附近。 余朋便与那女

子攀谈起来， 两人相谈甚欢， 几个小时飞

逝而过。 独自在外打拼， 能遇到可以敞开

心扉的人十分难得， 余朋与对方惺惺相惜，

提出见面， 女方欣然应允。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雨夜，两人约在附

近的餐厅。 女子叫陈芯，她长得并不如头像

那般美丽， 但和在手机聊天时一样爽朗，余

朋对她印象很好。 饭后，余朋邀请她到家里

做客，陈芯表现得很自然，丝毫不扭捏。到余

朋家后，陈芯又十分干练地忙里忙外，将屋

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当晚，在余朋的挽留下，

陈芯留宿在余朋家， 两人发生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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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蜜意的情人为20万元借款翻脸成仇

“情侣游戏”中，他让“嫂子”永远沉默

情人变“嫂子”同住一个屋檐下
就在余朋认为自己将开启一段恋情时，

第二天清晨， 陈芯却告诉余朋， 她其实早

已结婚， 是个有夫之妇， 还有两个孩子。

前两年陈芯随丈夫来上海打工， 孩子就留

在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听到这些， 余朋既沮丧又愤怒， 主动

提出终止这段感情。 然而， 两人依然断断

续续有联系。 去年 12 月底， 陈芯想为之前

的事道歉， 邀请余朋到自己家做客， 表示

之前的事都过去了， 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要

多多帮助， 互相有个照应也好。 余朋本想

推辞， 但舍不下陈芯， 最终还是赴约了。

陈芯的丈夫是个老实憨厚的人， 只听

妻子介绍说在工作中认识了余朋这个机灵

懂事的小伙子。 看到余朋后也十分欢喜，

拉着他问东问西喝起酒来， 酒过三巡， 陈

芯丈夫和余朋称兄道弟， 并表示“以后有

事尽管说， 大哥大嫂都会帮忙”。 余朋见陈

芯在一旁只默默微笑， 便认下了这个“大

哥”。

到陈芯家聚餐次数多了， 余朋觉得陈

芯夫妇租住的屋子又小又贵， 便提出让陈

芯夫妇搬过来和自己合租， 理由是能一起

分摊房租。 陈芯连忙拒绝， 可余朋却称，

“我也有私心的， 你来了顺便还能帮我打扫

煮饭， 我不就省力了吗？” 一番话说得陈芯

丈夫大笑起来， 拍板同意了。

不久， 陈芯夫妇便挪进了余朋的家中。

陈芯烧菜洗碗、 打扫卫生样样都做， 余朋

则又开始撩拨陈芯。 陈芯半推半就， 就在

丈夫眼皮子底下和余朋暗度陈仓。 陈芯丈

夫始终没有发现两人的异样， 甚至邀请余

朋一起到老家过年。

欲借款买房否则“鱼死网破”

今年 6 月， 余朋和陈芯的关系发生了

转折。

陈芯想在老家买套房子， 但平时能满

足基本生活开销就已不容易， 哪里有那么

多存款？ 已与余朋打得火热的陈芯突然想

到， 余朋平时花钱大手大脚， 买礼物毫不

手软， 偶尔周末还会外出旅游。 有次喝醉

酒后， 余朋还吹嘘说母亲是某科技公司的

股东。 在陈芯看来， 余朋家庭条件相当可

以， 如果能拿出来一部分作为她房子的首

付， 那买房就能顺利很多。

趁着丈夫出差一周的机会， 陈芯向余

朋提出要借款 20 万元作买房子的首付。 本

以为余朋会对自己百依百顺， 没想到， 余

朋一听要借钱就翻了脸。 余朋拒绝了陈芯，

并解释称自己老家在农村， 就是个打工仔，

每个月收入只够自己开销， 母亲也只是科

技公司的工人。 可陈芯不信， 眼看硬的不

行， 她就来软的， 向余朋撒起娇来， 但余

朋还是怎么说都不答应。

见余朋软硬不吃， 陈芯生气地表示，

要是余朋不肯借钱， 就把他们之间的事告

诉丈夫， “鱼死网破”！ 余朋一听慌了神，

他心虚了。 余朋和陈芯商议， 他实在没有

20 万元， 但他会想办法凑 5 万元， 从此他

们各走各的路。

然而， 陈芯就要 20 万元， 否则， 她就

去余朋老家， 将他们的事公之于众。 这话

激怒了余朋， 他很在意老家人的看法， 曾

经创业成功的他至今还被不知最新情况的

乡里乡亲视为榜样。 余朋一把抓住陈芯的

衣领， 对她吼起来。 陈芯有些惊慌， 但仍

坚持表示一分也不能少。

当余朋再要发作之际， 陈芯忽然有些

服软， 让余朋把这事放一放， 接着自己去

了浴室。

“情侣游戏”中的“杀机”

余朋独自坐在客厅， 脑子里乱哄哄， 只有一

个想法： “这个女人会毁了我， 一定不能让她毁

了我。”

此时， 只裹着一条浴巾的陈芯走向余朋， 叫

他先别想那么多， 然后拉着余朋走进卧室。

余朋其实全然没有心思玩“情侣游戏”，但他

还是走进房间， 按照陈芯所说从飘窗上拿了两根

绑带。 看到手里的布带时， 他心里忽然有了“主

意”。 后来，余朋又将一件 T恤撕成布条接成一条

1米多长的绳子，并将陈芯绑在床头。 看着眼前这

个一丝不挂被绑在床头的女人， 余朋似乎下定了

决心。

余朋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陈芯的脖子， 嘶吼

道： “这钱你还想要吗？ 你再问我要一分钱， 信

不信我勒死你？” 陈芯还未意识到危险来临， 只

觉得余朋在吓唬她， 还是表示“一分钱都不能

少”。 怒火中烧的余朋丧失了理智， 他使足力气

收紧绳子。 陈芯在床上奋力挣扎， 可哪里抵得过

一个青壮年男子的力气。 突然间， 余朋手一松，

陈芯一头栽在了床板上。 余朋上前去查看情况，

发现陈芯紧闭双眼， 被拼命摇晃也没有一丝反

应， 呼吸已经停止了。

余朋一下子瘫坐在床上，此时，他才意识到自

己做了什么。 转头看看陈芯，余朋把心一横，返回

陈芯房间，找到她的手机后，抬起陈芯尚有余温的

手，用她的指纹解锁，通过微信先后给自己转账 7

万元。 随后，余朋将陈芯的手机调至静音模式，塞

在床垫下，将房间门反锁，扬长而去。

当晚， 极度不安的余朋叫上朋友一起到

KTV包厢喝酒， 同行的还有朋友的两名女同事。

酒过三巡后， 余朋邀请三人与自己一同到三亚畅

玩， 全程费用由他承担。

涉嫌故意杀人、盗窃罪
第二天一早， 余朋等 4人便登上了飞往三亚

的飞机。 而在此期间， 陈芯丈夫给妻子拨打多次

电话， 始终无人接听。

毫不知情的陈芯丈夫有些担心， 打电话给余

朋请他帮忙找找陈芯。 余朋一开始以自己不在家

为由搪塞过去， 后来再接到陈芯丈夫的电话， 他

就撒谎说陈芯感冒了， 他已陪同去过了医院， 让

大哥专心出差不要过度担心。

陈芯丈夫后来又多次打电话问具体情况， 余

朋招架不住， 只好说自己在三亚出差， 并谎称走

之前听说陈芯手机出现故障， 让他放心。

始终无法联系上妻子的陈芯丈夫有种不祥的

预感，他连夜乘高铁返回上海。 等他打开家门，一

股强烈的臭味扑鼻而来。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剩饭

剩菜的腐臭味，但当他注意到紧闭的房门，才瞬间

明白：气味，是从这个房间传出来的。

恐慌的陈芯丈夫翻箱倒柜寻找房间的钥匙，

但一无所获， 他顾不上那么多， 尝试着用肩膀把

门撞开， 一下、 两下……当房门终于被撞开的一

瞬间， 眼前的景象令他窒息： 和自己生活多年的

妻子被绑在床头， 早已死去。 电话报警后， 陈芯

丈夫难抑悲伤， 当场晕倒。

几天后， 民警在三亚某酒店大厅， 将犯罪嫌

疑人余朋当场擒获。 此后， 在上海市某看守所

内， 余朋向检察机关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天早晨看到警察来抓我的时候， 我第一次感

到真正的解脱。 我愧对所有人， 无法想象该怎样

面对他们。” 余朋说， 父母养育了他 20 多年， 可

他再也没有尽孝的机会； 自己拆散了陈芯幸福的

家庭， 两个孩子也失去了妈妈……

青浦检察院审查认为， 犯罪嫌疑人余朋因感

情纠葛与被害人发生争执， 气愤之下产生杀人想

法， 其在主观上具有杀人的故意， 客观上采用捆

绑手脚、 勒颈等暴力手段将被害人杀害， 且被害

人符合生前被他人勒颈致机械性死亡的特征， 两

者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 犯罪嫌疑人余朋已经涉

嫌故意杀人罪， 其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窃取他

人财物， 同时涉嫌盗窃罪。

目前， 余朋已被青浦检察院依法批捕。 该案

已移送上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